
公司經理人之功能與權限   153 

 

摘  要 

經理人於民法上為商號所有人之Ε身，因此，其權限之限制有其法

定限制を除少數情形外，經理人有為商號｠或其Ε號或商號之一部事務

為營業上一Ζ行為之權を然此一規範是否亦一體適用於公司，學說間則

有Ε歧を 

多數學者與實務見解偲認定在我國民商合一之體例下，民法以普通

法之地位補充特別法之公司法規範不足之處を因此，公司之經理人其權

限之限縮亦應有民法規定之適用を然持反對見解者或從公司法修正前後

之不同，或從避免董事會之形骸化，主張公司法應與民法就經理人之規

定中Ζ割；亦即，公司法上之經理人並無如同民法上經理人之廣泛權

限；經理人之職權係依章程與契約決定，甚且經理人並無業務決策權を 

本文試從公司機關之Ε析出輔，從經理人在公司所扮演之角色尋求

其定位，並以此定位肯認其與民法上之經理人所應有之權限並無二致を

然而，基於股份有限公司企業規模較大，在公司法上設有董事會之層

級，因此，公司｠董事會與經理人這三層架構有其延在之需求，而其間

之關係亦應予以釐清を 

另一方面，本文亦從經理人對公司之功能，主張公司應承擔使用經

理人所享有之便利，其背後所引輔之風險，並試圖以補記制度降低交易

雙方之查證成本を以客觀認定方式決定經理人之權限以避免個案查證之

困擾；同時藉由補記及一般商業經驗幫助交易相對人確認經理人之身Ε

及其應有之權限を 


